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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依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下达2017年农业国家、行业标准制定和修订项目任务的通知》（农办质〔2017〕25号），开展标准的制定相关工作。技术标准归口单位为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是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标准起草首席专家为李晓华正高级农艺师。
（二）制定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国家建立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按照土壤污染程度和相关标准，将农用地划分为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对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地块，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结合主要作物品种和种植习惯等情况，制定并实施安全利用方案。《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对于安全利用类耕地集中的县（市、区）要结合当地主要作物品种和种植习惯，制定实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方案，采取农艺调控、替代种植等措施，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农业农村部会同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的通知》明确，安全利用类措施主要为农艺调控类措施，包括低吸收品种替代、调节土壤酸度、开展水肥调控等。治理修复类措施是在农艺调控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土壤调理、开展原位钝化、实施生物修复等。为加强各地耕地分类管理制度落实，科学、规范开展安全利用工作，有必要编制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指南，明确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的基本原则、工作程序、技术应用、效果评价等技术要求，为耕地污染防治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起草过程

本标准制定项目立项后，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广泛整理和查阅了国内外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相关政策法规、技术规范等文献，起草标准文本，持续推进相关工作。2019年3月，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和《农业部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在前期研究基础上，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文件印发《轻中度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治理修复推荐技术名录（2019年版）》。2025年2月至2025年8月，结合耕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新形势、新要求以及标准制定的内容和要求，起草小组赴各地调研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应用现状，明确问题与需求，进一步细化本文件技术内容；2025年9月至2025年12月，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的相关要求，完善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对标准草案进行讨论，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主要成员及分工如下。
表1 主要起草人员信息及任务分工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项目分工

	李晓华
	男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正高级农艺师
	负责标准编制的总体工作，牵头组织文件起草

	郑顺安
	男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正高级农艺师
	负责各类安全利用技术把关，参与文件起草

	闫  成
	男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正高级农艺师
	负责各类安全利用技术把关，参与文件起草

	杜美琪
	女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农艺师
	负责总结凝练安全利用技术模式，参与文件起草

	吴泽嬴
	男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高级农艺师
	负责总结凝练安全利用技术模式，参与文件起草

	师荣光
	男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研究员
	负责总结凝练安全利用技术模式，参与文件起草

	祝  凌
	男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农艺师
	负责安全利用技术应用验证，明确技术参数，参与文件起草

	廖晓勇
	男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负责总结凝练安全利用技术模式，参与文件起草

	李晓阳
	男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农艺师
	负责各地安全利用技术措施调研，参与文件起草

	李芳柏
	男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研究员
	负责确定各类安全利用技术参数，参与文件起草

	郑向群
	男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研究员
	负责确定各类安全利用技术参数，参与文件起草

	刘传平
	男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研究员
	负责各类安全利用技术把关，参与文件起草

	张爽爽
	女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农艺师
	负责国内外耕地治理修复相关文件资料梳理，参与文件起草

	郑  超
	男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工程师
	负责各地安全利用技术措施调研，参与文件起草

	窦  飞
	男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副研究员
	负责确定各类安全利用技术参数，参与文件起草

	马建忠
	男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农艺师
	负责国内外耕地治理修复相关文件资料梳理，参与文件起草

	吴  欣
	女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助理会计师
	负责国内外耕地治理修复相关文件资料梳理，参与文件起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编制原则

1.规范性。本文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等法规政策，参照颁布实施的相关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进行制定。

2.科学性。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积极借鉴和利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相关内容的编制主要参考了《轻中度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治理修复推荐技术名录（2019年版）》、《稻田重金属治理》（GB/T 43419）等3项国家标准和部分省市农业农村部门发布的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文件。

3.实用性。本文件的规范技术内容具有普遍适用性，方法具有可操作性，能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的实施提供技术参考。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并根据当地土壤环境类型、种植作物种类、工作基础等，参考本文件的技术规范进一步细化。
4.系统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是指通过科学分类管理和技术措施，确保受污染耕地在安全范围内生产农产品，保障粮食安全和人体健康。本文件规定农艺调控、土壤改良、重金属低积累作物替代种植、减量净化、综合类等5类技术的适用条件，明确了各类技术实施的基本技术要求。
（二）主要内容的依据

文件内容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工作程序、技术应用、效果评价等7章，1个附录。

1.文件名称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严格管控类”三级农用地分类制度，第五十三条进一步明确“安全利用类耕地需制定实施安全利用方案”。《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规定“对安全利用类耕地，应当优先采取农艺调控、替代种植、轮作、间作等措施”“对严格管控类耕地，主要采取种植结构调整或者按照国家计划经批准后进行退耕还林还草等风险管控措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计划》明确，加强农用地分类管理，细化并落实分类管理措施。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2.范围的依据

本文件适用于安全利用类耕地，考虑到目前各地严格管控类耕地仍存在种植食用农产品的情况，为加强风险管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对于种植食用农产品的严格管控类耕地可参照本文件落实安全利用措施。

3.术语和定义的依据
本文件定义了6个术语，相关定义主要参考了《轻中度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治理修复推荐技术名录（2019年版）》《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等相关文件。

术语“受污染耕地”定义为“土壤环境质量类别为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的耕地”。主要依据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关于分解落实2022—2025年度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任务的函》（环土壤函〔2022〕13号），“受污染耕地面积为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耕地面积总和”。
术语“安全利用措施”、“农艺调控技术”、“土壤改良技术”的定义主要参考了《轻中度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治理修复推荐技术名录（2019年版）》、《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安全利用措施”定义为“针对受污染耕地采取的能够减少污染物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农作物可食用部分，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对农业生产和土壤生产功能影响小的技术措施”。“农艺调控技术”定义为“通过石灰调节、水肥调控、生理阻隔、深翻耕等农艺措施减少污染物从土壤向作物可食用部位转移，从而保障农产品安全生产，实现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的技术”。“土壤改良技术”定义为“通过施用钝化剂、土壤调理剂等，降低污染物在土壤中的活性，阻控作物对土壤污染物吸收的技术”。
“减量净化技术”定义为“指能够去除土壤中污染物，实现土壤净化的技术”。“重金属低积累作物替代种植”定义为“指在受污染耕地上替代种植可食用部位重金属富集能力弱、生产和产量基本不受影响的作物品种”。上述两个术语的定义主要依据当前技术的实际应用情况定义。
4.工作程序的依据

由于《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导则》（NY/T 3499）已经详细的规定了受污染耕地的治理修复的流程与实施方案编制要求，因此本文件直接引用NY/T 3499相关要求。

5.技术应用的依据

按照当前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的技术应用情况，本文件规定农艺调控、土壤改良、重金属低积累作物替代种植、减量净化、综合类等5类技术的适用条件，明确了各类技术实施的基本技术要求。相关内容的编制主要参考了《轻中度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治理修复推荐技术名录（2019年版）》、部分省市农业农村部门发布的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文件、《稻田重金属治理》3项国家标准等。

（1）农艺调控技术

①石灰调节

适用于偏酸性镉、铅等重金属污染耕地，土壤pH≤6.5，不适用于砷污染耕地。

石灰施用频率宜为1次/年，土壤pH达到7.0后需停施1年。连年过量施用石灰易破坏土壤团粒结构，导致土壤出现板结。酸性镉污染稻田石灰建议施用量见表2。为便于文件使用者参考石灰施用量，本文件将表2列为资料性附录。

表2  酸性镉污染稻田石灰（CaO）建议施用量[kg/（亩·年）]

	土壤镉含量Ci
	土壤pH值
	土壤质地

	
	
	沙壤土
	壤土
	黏土

	Si<Ci≤2Si
	<5.5
	100
	150
	200

	
	5.5-6.5
	75
	100
	150

	Ci>2Si
	<5.5
	150
	200
	250

	
	5.5-6.5
	100
	150
	200

	注：Si为GB15618规定的污染物风险筛选值。


②优化施肥

适用于所有耕地土壤。根据土壤环境状况与种植作物特征，优化有机肥、化肥的种类与施用量。肥料施用应把握适度原则，防止过量施肥引起土壤盐化、酸化、养分不平衡等问题。

有机肥做基肥，可配合深耕施用。氮肥、磷肥、钾肥的种类和施用量需根据土壤养分丰缺指标、耕作方式、污染物种类确定，优化铵态氮与硝态氮的施用比例可调节土壤pH值，磷肥宜施用钙镁磷肥，钾肥宜施用硫酸钾。

③水分调节

适用于土壤pH＜6.5的镉污染酸性稻田，不适用于砷污染稻田。

应根据水稻不同生育期对水分的需求进行调控，移栽后深水活蔸，返青期至幼穗分化期浅水（2-3 cm水深）覆田促分蘖，促进水稻根系发育和下扎，控制无效分蘖，减少养分消耗，有利水稻成穗；从齐穗期至成熟期长时淹灌（3-5 cm水深），降低根际和田间温度，减少镉的吸收，提高结实率，增加实粒数，收获前10天排水凉田，及时收获。

淹水灌溉期间，应加强灌溉水质监测，灌溉水质应符合GB 5084的要求。日常巡查时，应加强水稻病虫害的观察与防控。

④生理阻隔

适用于安全利用类耕地，特别是有效硅、有效锌等缺乏的镉污染稻田。

通过叶面喷施硅、硒、锌等有益元素，提高作物抗逆性，抑制作物根系向可食用部位转运重金属，降低可食用部位重金属含量。叶面阻控剂中可溶性硅、可溶性锌、可溶性硒等原料，可根据作物种类、土壤中有效态硅或锌的含量优化组合。

应根据天气情况、作物生长情况选择叶面阻控剂的喷施时间与剂量。采用叶面喷施的方式，若喷施后24小时内下雨，应重新喷施；最佳用量以叶面上下方均匀分布液滴且不滴落为宜。叶面阻控剂与农药的喷施时间应间隔3天以上。重金属污染稻田实施生理阻隔技术按照GB/T 43419.3的规定执行。

⑤深翻耕

适用于安全利用类耕地，但对于稻田，耕作层加犁地层厚度应在25 cm以上，且稻田耕作层厚度≤15 cm、稻田犁地层厚度≥10 cm。不适用于连续两年深翻的稻田、石灰岩漏水地区水田、沙漏田、潜育性田。

深翻耕实施的时间、周期和深度需根据当地种植习惯、作物类型、土壤类型和耕作层厚度等确定，宜在冬闲或春耕翻地时实施深翻耕，无需占用农时。深翻耕后应进行配套施肥，满足农作物生长需要。

（2）土壤改良技术

①土壤钝化

适用于安全利用类耕地。

通过向土壤中添加钝化剂材料，如海泡石、坡缕石、蒙脱石、黏土矿物粉末、泥炭、生物炭等，将土壤中有效态重金属由转化为化学性质不活泼形态，降低重金属在土壤环境中的迁移、植物有效性和生物毒性。根据土壤类型、土壤理化性质、重金属种类及污染程度、种植农作物品种、当地气候条件等合理选择钝化剂，在大面积应用前，应进行适应性试验，确定适宜的钝化材料种类、施用方式与用量。重金属污染稻田实施钝化技术按照GB/T 43419.2规定的方法执行。

钝化后需继续跟踪监测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及农产品重金属含量的变化，评估钝化的长期效应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②定向调理

适用于安全利用类耕地。

通过施用土壤调理剂，基于土壤化学或微生物原理，定向调节土壤中的氧化还原、吸附、沉淀等过程，改善土壤理化性质，降低重金属活性，提高土壤可持续生产能力。根据土壤重金属种类、污染水平、土壤性质合理选择调理剂，在大面积应用前应进行试验，确定合适的施用剂量。

（3）重金属低积累作物替代种植技术

①天然筛选型重金属低积累作物替代种植

适宜在品种筛选所在地域与区域品种筛选试验具有类似土壤类型、气候特点、污染特征的地区应用。

通过区域筛选试验，在已有的作物品种中鉴定具有重金属低积累特性、生长和产量不受影响的品种，替代重金属积累能力较强的原作物品种。种植天然筛选型低积累作物难以实现农产品达标生产的，应适配其他安全利用措施。

②基因改良型重金属低积累作物替代种植

适宜在审定品种规定的适宜生态区应用。

在受污染耕地种植经过主管部门审定的基因改良型低积累作物品种，替代重金属积累能力较强的原作物品种。种植基因改良型低积累作物，应配套高产、轻简化栽培措施。同一适宜生态区地域引种的，应在拟引种区域开展不少于1年的适应性、抗病性试验。种植期间应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测。

（4）减量净化技术
适用于小面积重金属污染耕地，需要特别注意高富集、超富集植物的生长适宜温度与季节安排。

通过间作、套作高富集、超富集植物，吸收土壤中的重金属并在地上部积累，收割植物地上部从而去除土壤中的重金属。当植物提取效率不足时，可配套化学或者生物措施，提高土壤重金属溶解性，提升高富集、超富集植物对重金属的富集效率。应用超富集植物减量净化重金属污染耕地土壤时，应选择合适的栽培措施，包括育苗、翻耕、种植密度、除草、间套作、刈割等。收获的富集植物应集中安全处置，不应还田。

（5）综合类技术

适用于安全利用类耕地。

当单一措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时，应结合耕地土壤污染类型、污染程度，集成优化农艺调控、土壤改良、重金属低积累作物替代种植技术措施，建立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耕地安全利用模式。

6.效果评价的依据

安全利用措施实施期间，定期开展土壤与农产品质量协同监测评价，根据监测评价结果及时优化调整安全利用措施。由于《耕地污染治理效果评价准则》（NY/T 3343）已经详细的规定了耕地污染治理效果评价的技术要求，因此在安全利用效果评价方面，本文件直接引用NY/T 3343。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通过长期田间试验和定位监测，验证了农艺调控、土壤改良及低积累作物等措施对轻中度、重度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效果。结果表明，各项技术在不同区域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和稳定性，农产品达标率显著提高。2021—2024年各年度全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步提升。2024年安全利用率达到92%。从已开展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动态调整的省份来看，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后，经过连续多年落实安全利用措施，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以地适种”类技术的主要关注点在耕地上，通过农艺调控、土壤改良等措施将重金属“固定”在土壤中，减少作物对重金属的吸收积累，实现农产品安全生产。主要技术措施包括水肥调控、土壤钝化、生理阻隔、耕作方式调整等。这类技术操作简单、成熟度高，是目前主流的安全利用措施，但效果受土壤类型、作物富集能力等因素影响，在不同区域、不同作物、不同年份间稳定性有差异，且通常需要反复实施。

“以种适地”类技术的主要关注点在品种上，通过选育和种植重金属低积累作物品种，减少作物对重金属的吸收积累，实现农产品安全生产。种植低积累作物品种具有成本低、不改变农民种植习惯、效果好等优势。近几年，湖南、湖北等省在研发镉低积累水稻品种、探索“以种适地”技术模式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瞄准调控水稻吸收镉的主效基因OsNramp5，相关育种科研单位综合运用理化诱变技术、分子标记辅助选育技术、高通量靶向鉴定突变体技术，先后选育出“西子3号”、“中安2号”、“中安7号”等镉低积累水稻新品种，并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西子3号”是全国第一个通过国家审定的镉低积累水稻品种，在参加品种审定区域试验中，两年平均亩产565.03千克，比对照减产1.26%，生产试验平均亩产505.75千克，比对照减产0.53%，经检测，区域试验中的稻米镉含量在0.1毫克/千克以下，低于国家限量标准（0.2毫克/千克），米质达到《食用稻品种品质》标准二级。
（二）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通过制定本文件将规范各地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措施的实施，推动“良种、良材、良法、良策”深度融合，形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精准解决方案，加快形成“以种适地”和“以地适种”相结合的治理修复模式，提高各地受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水平。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文件未涉及国际标准的采用。

五、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的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实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

无。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